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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

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

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 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

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

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

阶层的界定应置之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

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 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

（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 0.6%，中产上层占

7.6%，中产下层占 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 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

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

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

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

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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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evelop a scheme of class 

class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and locate the middle class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middle class, especially, the new middle class, is product of modern 

society. Middle class in urban China can be defined by its intermediate 

location between basic class posi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ynamic 

basis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China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ies. Public power, control rights 

over assets (public and private), and human capital (professional assets), 

constitute together the dynamic basis for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these dynamics, 17 class positions and 5 classes 

can be identified in urban China. The five classes are the top class (command 

class), upper middle class, lower middle class, skilled workers, and 

non-skilled workers. Statistical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data 

from urban China (CGSS 2003)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class framework can 

very significantly reduce variances of variables as income and housing,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perception of happiness. Thes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class scheme and location of the 

                                                        
①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SH049）”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资助。本文初稿在2007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中产阶层论坛”（长沙）上宣读，

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公开讲座，作者感谢戴建中、李

春玲、吕大乐、园田茂人、萧今、Louis Chavuvel、Erik O. Wright等与会者、

讲座参与者的评论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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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class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近年来，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有关研究在取得了重要成

果的同时，在如何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用什么样的指标划分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些

问题上，都还分歧颇大。由此一来，不同的研究者估算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也相

去甚远。如何据中国的现实来界定中产阶层，仍是一个需要从学理上进一步探讨的问

题。 

本文试图将中产阶层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界定，视中产阶层地位为居于

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以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确切含义，进而

提出一个适用于中国城市阶层结构分析的理论框架。笔者将以“2003 年中国综合调

查”（CGSS2003）
②
的资料为主要依据，用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来呈现中国城市社

会的阶层结构以及中产阶层的比重，并从收入、住房、阶层地位认同等几个方面来检

验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如何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middle classes）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定义十分多样。这里

并不打算讨论这些定义。笔者认为，仅仅从收入、职业声望、财富等有价社会资源的

相对占有量来界定中产阶层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定义的中产阶层，在任何社会中都存

在。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的

产物，所指的是位于社会基本阶层之间的阶层。收入、声望的享有状况不过是阶层地

位的结果（Wright 1979）。因此，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只能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的整体

阶层结构中进行。 

然而，已有的关于中产阶层的主要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中产阶

层理论，基本上都是以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情形下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为背景的。新

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层理论（Dahrendorf 1959, Poulantzas 1973，1975, Wright 1976, 

1985, Carchedi 1975），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或统治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中产阶层的。中

产阶层被看作是在地位上处于基本阶级之间的阶层。赖特（Wright 1985）以人们在

生产关系中对经济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的控制权的不同，构造了一个关于发达

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框架。他首先以资产所有权为标准，将人们分为所有者

（雇主）和非所有者（雇员）；然后又对所有者，进一步以拥有资产的多寡划分为资

产阶级、小业主和小资产阶级 3 个类别，对雇员进一步按拥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的

状况，划分成 9 个类别。在赖特的分类框架中，中产阶层指的是处于雇员地位的管理

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新韦伯主义的中产阶层理论倾向于以市场能力和工作关系为基

础来定义中产阶层（Lockwood 1958, Giddens 1973, Goldthorpe 1987, Erikson & 

Goldthorpe 1992）。戈德索普（Goldthorpe）的阶级分类在经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他的最新版本的阶级分析框架（Erikson & Goldthorpe 1992），首先以雇佣关系为依

据，将职业划分为三大类别，即雇主、自雇者和雇员；然后，又进一步根据雇佣关系

的形式，即劳动契约（labor contract）、服务契约（service contract）以及介于

此两类契约之间的契约类型，把雇员身份职业分为三类；最后，再根据技术水平，把

每类职业划分成 2-3 类。他由此构造了一个包括 13 个职业类别、7 个阶级的分析框架

（Erikson & Goldthorpe 1992:36）。这 7 类别可以进一步归为 4 个阶级，即上层阶

级、小资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阶级。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中产阶层由一

般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企业中低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构成。 

这些理论对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却使得直接从这些理论出发来界定、划分中国的中产阶层，存

                                                        
②“200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

中心合作主持的全国城镇范围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有关信息可查看网站：http://www.chinag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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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许多问题。赖特的理论重视对私有制情形下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其框

架难以对庞大的非生产领域的公共权力精英进行阶层定位。这使得他的理论无法用来

分析共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存在着极其庞大的公共权力精英队伍的中国现实。戈

德索普的理论重视的是市场契约关系，同样忽视了公共权力及其在公有资产经营中的

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经济成分的主体地位及其经营模式，使得我们无法简

单地将中国现实的劳动关系归结为雇佣关系；而简单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给公共权力

精英的阶层地位进行定位，也不切实际。 

中国学者尝试了多种方式来划分中产阶层（张宛丽，2002，齐卫平、肖照青，2003）。

比如，根据（1）经济的标准、（2）统计学的归类、（3）生活方式的标准，（4）根据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5）综合的标准，等等，来划分出中产阶层。这些方法各具特点，

但总的看来，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理论化认识还显得不够。 

阶层分化的基础无疑是某些有价资源。对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界定，首先要通过

考察相对于这些资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确定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基本阶层地

位；然后再在这些基本阶层之间去定位中产阶层。相形之下，人们的收入高低、是否

有住房及住房大小、是否有小汽车、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都不过是因人们占据阶

层地位而表现出的生活机遇的差异。阶层地位与生活机遇之间的关系是本末关系。那

些舍本逐末来界定、划分出中产阶层人群的做法，不但有效性让人感到疑惑，其分类

也可能缺乏一致性的逻辑思路。 

虽然不同理论流派对与阶层分化有关的社会资源的认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Grusky 2001），但在财产、权威和技能是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三个最主要根源上却

有共识。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建立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之上的，

在这些制度安排中，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③
。在

当前中国社会里，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这里公共权

力主要指国家权力，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权力，二

是代表人民占有公有资产的权利。市场能力指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将自己所控制的资产

产权，包括经济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付诸实际交易的能力。它既包括人们以对

经济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为基础的交易能力，也包括人们基于教育、技术、劳动力

的交易能力。比如，企业主的市场能力以经济资产所有权为基础，经理的市场能力以

经济资产的控制权为基础，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能力以教育和技术为基础，工人的市

场能力以劳动力为基础。至于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对阶层分化产生作用的不同机制，

笔者（刘欣，2005a,2005b）已经在有关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须进一步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把公共权力作为阶层分化的首要动力因

素，而基于资产产权（包括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市场能力被置于第二位

的因素？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科层制的普遍化，权威关系存在于任何形式

的社会协作之中（Dahrendorf 1959，在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

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公有经济成分依然占据主体地位，并被按照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

性的多极委托-代理制度经营；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
④
。这样的

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公共权力对阶层分化的优先重要性。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比重 
 

那么，如何勾画出由人们相对于公共权力和资产产权的关系所形成的基本阶层结

构，并进而从人们相对于这些资源的占有关系中来界定中产阶层呢？ 

据资源占有关系所界定的社会阶层，是制度化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

们，享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在主观上

认同这一社会身份。上述两种资源的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使社会成员分化为两个基

本类型，即有权者对无权者、有产者对劳动者。图 1 是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

构的一个分析框架。 

                                                        
③ 关于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的详细讨论，参见刘欣（2005b）。 
④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刘欣（2005a, 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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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图示所隐含的基本分类逻辑是： 

首先，按照公共权力享有状况，将社会位置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别，即有享有公共

权力者和不享有公共权力者，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无行政级别的基层干部、管理者、

行政办事人员和职员。 

其次，对有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又可以按照是否有对公有资产的直接控制权划

分为两类，即对公共资产没有直接控制权的干部和对公有资产有直接控制权的国有企

业经理和管理者；而对这两类地位，又进一步据行政或管理职务级别，各分成三个具

体类别，即副局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领导、处级党政事业单位领导、科级党政事业单

位领导、处级（或相当）国有企业负责人、科级（或相当）国有企业负责人、科级(或

相当)以下国有企业负责人。 

第三，对于不享有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则进一步按照市场能力进行分类。先按

照是否拥有经济资产控制权，把阶层位置分为两类，即享有经济资产控制权（包括所

有权）的雇主和经理，以及不享有经济资产控制权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对这两类

社会位置，可以分别根据控制权的大小和技术资本量的多少，进一步划分出具体的阶

层位置。对雇主，采用了Wright(1985)的标准，依据所雇用/支配劳动力的人数，进

一步分为民营企业家（雇用 10 人以上）、小业主（雇佣 2-9 人）、自雇者（雇用 0-1

人）；对经理，按照所支配下属人员的多少，进一步划分为经理和管理人员。对专业

技术人员，以职称高低划分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有中级以上职称）和低级专业技术

人员（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对工人以技术水平划分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
⑤
。 

这样，我们可以划分出 17 类阶层位置。表 1 是依据这样的分类标准对中国城市

阶层结构的分析
⑥
。 

                                                        
⑤ 在对CGSS2003的资料编码时，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划分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CGSS2003的

职业编码使用的是中国国家标准（GB/T6565-1999），难以直接据这些职业来划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

工人。为了实现这一分类，笔者借用Ganzeboom等的方法（参见：Ganzeboom, Harry B.G.;Treiman, 

Donald J.‘Internat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Conversion Tools. Utrecht: Department of Sociologie, 

http://www.fss.uu.nl/soc/hg/ismf）,将中国国家标准编码转换为国际标准编码（ISCO68），然后再根

据他们的分类方法，划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笔者的这一工作得到了李煜博士的帮助，特此感

谢。 
⑥ 本文的所有统计结果均为加权统计结果。权重采用的是资料发布者提供的“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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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1 中的阶层地位类别进一步归纳，笔者构造了一个由五个阶层构成的中国城

市分层结构的框架。社会上层在政治权威结构或者公有经济资产控制权、私有经济资

产所有权/控制权的权威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整个社会的支配阶层。与之相对的

是被支配者阶层，包括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以及几乎不拥有支配权的小职员、个体

劳动者等。介于这两个典型的基本阶层之间的是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又可以

根据其所享有的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技术资产的相对量，划分为中产上层和中产

下层。中产上层包括了党政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层国企经理、小业主、民营

企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而中产下层则包括了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干

部、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有行政定级的职员办事人员、国企基层管理者、私营企业中

的底层管理者、私营小企业经理等。表 2 描述了当前中国城市阶层结构的基本情况。 

 

 
 

表 2 的数据表明，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一种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状

                                                                                                                                                    
权方案”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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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社会上层的比例很小，下层的比例很大。中产上层占大约 7.6%，中产下层占

大约 22.8%，两者和共约占 30%。这样的中产阶层的比例，若考虑到庞大的农村人口

在内，会更低。总的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甚至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离

“橄榄型”的中产社会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收入、住房和地位认同 
 

我们可以通过阶层分析框架对人们生活机遇和社会态度的解释力来判断其有效

性。笔者使用 CGSS2003 资料，尝试用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去解释阶层地位认同、

生活幸福感、个人年总收入、家庭住房面积等几个变量的差异。结果表明，这一阶层

框架对所有这些变量的变差的消减都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表 3 显示了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解释结果。统计结果表明，阶层变量

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统计相关性，客观阶层地位大约可以消减主

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大约 28%的变差，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具体而言，

客观阶层地位为上层的人，在主观阶层地位上认同上层的百分比（37.5%），远远高于

其他阶层；而客观阶层地位为下层的人（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

者），在主观阶层地位上认同下层的百分比（分别为 57.6%和 59.7%），也远远高于客

观阶层地位属于上层和中产阶层的人。总的看来，从客观阶层地位的上层到社会下层，

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上层的人的百分比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而认同下层的百分比有显著

增加的趋势。 

就中产阶层而言，在主观阶层地位上认同中间层的人，显著高于工人和其他低阶

层的认同，同时也较社会上层认同的比例为低。 

 

 
 

表 4 的结果表明，笔者所构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人们的生活幸福感的解释力也是

很高的。两变量之间的关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中产阶层和社会上层

的人们，明显比低社会阶层的人有更强的幸福感，且中产上层的人的幸福感比所有的

阶层都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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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看笔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反映人们生活机遇最为重要的两个

指标——收入和住房面积的解释力。表 5 给出了用阶层地位对收入和住房面积的方差

进行分析的结果。 

对收入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阶层地位变量对收入的方差的解释具有高度的统计

显著性。从社会上层到下层，各阶层的收入差异十分显著。阶层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

响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形。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城市、区域之间差异颇

大，更严谨的考察阶层对收入和住房面积的影响的方法，是引入适当的控制变量，并

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作分析。表 6 就是在引入了性别、年龄、社区类型控制变量的情形

下，并对收入和住房面积取自然对数后的分析结果。 

 

 
 

表 6 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社区类型之后，阶层地位对收入、家庭

住房面积的影响仍然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十分显著，阶

层地位从高到低，其收入水平依次显著下降。住房面积也显示出几乎同样的变化趋势，

所不同的是技术工人及小职员的住房面积与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这两个阶层之

间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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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表明，在勾画出由人们相对于公共权力和经济资产产权的社会关系所形

成的基本阶层结构的基础上，从人们相对于这些资源的占有关系中所界定的中国城市

中产阶层，无论在收入、住房这些生活机遇上，还是在阶层地位认同上，都呈现出中

间水平。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住房面积低于社会上层，但显著高于社会下层。他们在主

观上也比其他阶层更倾向于认同中间阶层。中产阶层，尤其是中产上层，是一个收入

丰厚、拥有较大面积的家庭住房、生活幸福感强并倾向于自我认同为社会中间层的社

会阶层。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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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对中产阶

层的界定应置之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居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

的阶层地位。 

为了呈现中国城市的整体阶层结构，笔者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市场能力（基

于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

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

体劳动者 5 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 

从这这一框架出发，笔者据“2003 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对中

国当前城市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市中社会上层占大约

0.6%，中产上层占 7.6%，中产下层占 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 25.7%，非技术工

人及个体劳动者占 43.4%。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一种较典型

的“金字塔”形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中产阶层的比重大约占 30%。若考虑到庞大的

农村人口在内，中产阶层的比重会更低。总的看来，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离

“橄榄型”的中产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 

对笔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与个人年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归属意识、生

活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统计分析表明，这一框架对所有这些变量的变差的解释都具有高

度的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笔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是适用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

的。基于这一阶层框架所界定的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无论在收入、住房这些生活机遇

上，还是在阶层地位认同上，都呈现出典型的中间状况的特点。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

尤其是中产上层，是一个收入相对丰厚、拥有较大面积的家庭住房、生活幸福感强并

倾向于自我认同为社会中间层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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